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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府办字〔2025〕13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职工互助保障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县属、驻县各单

位：

为加快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职工互助保障事业

健康发展，切实提高职工抵御意外和重大疾病的风险能力，根据

江西省总工会办公室《关于持续深入开展职工互助保障活动的通

知》（赣工办发〔2024〕46 号）文件精神，结合县情和工作实

际，经县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做好职工互助保障工作的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

职工互助保障是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事业摆在

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国工会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叫响做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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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医疗互助品牌。职工互助保障计划以互助互济形式，在缓解职

工生、老、病、死、残等经济负担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不

少因重大疾病、意外伤害带来经济负担的职工家庭，给予了不同

程度的经济补偿，深受广大职工的关注。各乡镇（街道）、各部

门和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责任感，积极主动抓好职工

互助保障工作，不断提高职工互助保障的覆盖面和受益面，为职

工搭建好第二道医疗保障线，着力解决职工急难愁盼问题，减少

职工后顾之忧，切实提高广大职工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

感。

二、保障计划内容

（一）综合类

1.在职职工住院补充医疗保障互助计划。120元/份，限买 1

份，最高保障金 21 万元。凡宁都县行政辖区内参加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的年满 16 周岁的在职职工（已享受退休待遇的除

外），均可由所在单位工会集体组织参保，被保障人在保障期限

内享受住院医疗补助、门诊特殊慢性病医疗补助及身故补助。

2.在职职工住院津贴保障互助计划。为附加计划，不可单独

投保，20 元/份，限买 1 份，最高保障金 0.72 万元。凡年满 16

周岁的在职职工（已享受退休待遇的除外），均可由所在单位工

会集体组织参保，被保障人在保障期内因意外或主计划保障疾病

住院,且参加本会其他保障发生保障支出时，可获得相应住院津

贴补助。

3.意外大病团体综合保障互助计划。120 元/份，每份最高

保障金 7 万元，限买 2 份，最高保障金 14 万元。凡身体健康，

年满 16 周岁的在职职工（已享受退休待遇的除外），均可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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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位工会集体组织参保，被保障人在保障期内遭受意外伤害以

及首次确诊罹患恶性肿瘤-重度、较重急性心肌梗死、严重脑中

风后遗症等 22 种重大疾病和 3 种轻症或会员身故的，可获得相

应保障金。

（二）重疾类

1.女职工幸福保障互助计划。15元/份，每份最高保障金 1

万元，限买 3 份，最高保障金 3 万元。凡身体健康，年满 16 周

岁的在职女职工（已享受退休待遇的除外），均可由所在单位工

会集体组织参保，被保障人在保障期内确诊 6 种原发性妇科癌症

之一，可获得相应保障金。

2.特种重病团体医疗保障互助计划。40 元/份，每份最高保

障金 1.5 万元，限买 5 份，最高保障金 7.5万元。凡身体健康，

年满 16 周岁的在职职工（已享受退休待遇的除外），均可由所

在单位工会集体组织参保，被保障人首次确诊罹患恶性肿瘤-重

度、较重急性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等 22 种重大疾病和

3 种轻症可获得相应保障金。

3.在职职工大病住院自负部分医疗保障互助计划。60 元/

份，限买 1 份，最高保障金 6.5 万元。凡身体健康，年满 16 周

岁已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在职职工（已享受退役待遇的除

外），均可由所在单位工会集体组织参保，被保障人首次确诊罹

患恶性肿瘤-重度、较重急性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等 22

种重大疾病和 3 种轻症后，对由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按分段计

算的办法予以补助。

（三）意外类

1.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障互助计划。100元/份，限买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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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保障金 7.5万元。凡身体健康，年满 16 周岁的在职职工（已

享受退休待遇的除外），均可由所在单位工会集体组织参保，参

保会员在保障期内遭受意外伤害，并以此为直接原因造成永久性

残疾的，按伤残程度给予全部或部分保障金。

2.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住院综合保障互助计划。50元/份，每

份最高保障金 4 万元，限买 3 份，最高保障金 12 万元。凡身体

健康，年满 16 周岁的在职职工（已享受退休待遇的除外），均

可由所在单位工会集体组织参保，被保障人在保障期内遭受意外

伤害，并以此为直接原因造成永久性残疾的，按伤残程度给予全

部或部分保障金，发生的住院医疗费按住院总费用的 10%报销。

以上 8 个保障计划保障期均为一年，若全部计划投保一份：

男职工投保费用 510 元，最高保障金 48.22 万元；女职工投保费

用 525 元，最高保障金 49.22万元；若全部项目投保最高份数：

男职工投保费用 890 元，最高保障金 69.22万元；女职工投保费

用 935 元，最高保障金 72.22 万元。8 个保障计划具体内容详见

附件 1，也可查阅《江西省职工保障互助会业务手册》,或通过

江西省职工保障互助会微信公众号了解。

三、明确工作目标

自 2025 年起，全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按照本部门本单位在

岗职工的实际人数（不含退休人员），根据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

每年以组合方式参加职工互助保障计划（详见附件 2）。2024 年

前未参加职工互助保障计划的单位，应在 2025 年 6 月 30 日前按

文件要求进行参保，已参加职工互助保障计划的单位，按照新标

准在规定时间内做好职工参保的续保工作，力争实现全县机关、

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参保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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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工作落实

（一）加大宣传力度。各乡镇（街道）、各部门和单位要利

用会议、发放宣传单和深入企业面对面推介等形式，宣传职工互

助保障工作，坚持做到以人为本，想职工所想、急职工所急、帮

职工所需，切实减轻职工遇到风险后带来的精神和经济压力。

（二）落实经费保障。各乡镇（街道）、各部门和单位要积

极筹措互助保障经费，为本单位干部职工集体购买职工互助保障

计划，相关费用可在单位行政经费中列支或工会经费中安排，将

互助保障覆盖到广大职工中去、组织到互助保障活动中来，构建

行政、工会共同参与，共谋职工利益和服务职工的发展模式。

（三）加大督查考核。县总工会作为职工互助保障的承办机

构，要加强对各乡镇（街道）、各部门和单位落实情况的督查，

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在严格规范理赔程序

的同时不断提高理赔率，更好地实现互助保障工作的保障职能，

积极推进我县职工互助保障工作的发展。

附件:1.赣州市职工互助保障计划简介表（1-2）

2.宁都县职工互助保障计划组合

3.宁都县职工互助保障参保名单填报表

宁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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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赣州市职工互助保障计划简介表

项 目

综 合 类 重 疾 类 意 外 类

在职职工住院补充医疗保障互

助计划

在职职工住院津贴保

障互助计划

意外大病团体综合

保障互助计划

女职工幸福保障

互助计划

特种重病团体医疗 保障

互助计划

在职职工大病住院自负部

分医疗保障互助计划

团体人身意外

保障互助计划

团体人身意外伤

害住院 综合保

障互助计划

保障对象

年满 16周岁，参加了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的在职职工（已享

受退休待遇的除外）

年满 16周岁的在职

职（已享受退休待遇

的除外） (附加计

划，不能单独投保)

年满 16 周岁的在职职工（已享受退

休待遇的除外）

年满16周岁在职女职

工（已享受退休待遇

的除外）

年满16 周岁的在职职工

（已享受退休待遇的除外）

年满 16周岁，参加了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的在职职工

（已享受退休待遇的除外）

年满16周岁的在

职职工（已享受退

休待遇的除外）

年满16周岁的在职职

工（已享受退休待遇

的除外）

参保比例
75%以上的在职职工，25 人以

下 100%参加

70%以上的在职职工，

25人以下 100%参加

70%以上的在职职工，25 人以下

100%参加

60%以上在职女职工，
在职女职工 25 人以
下 100%参加。

70%以上的在职职工， 25 人

以下 100%参加

70%以上的在职职工，25人

以下 100%参加
不限 不限

保障责任

1.住院医疗补助：包含普通住

院和急诊转住院；

2.门诊特殊慢性病医疗补助；

3.身故补助

被保障人因意外或主

计划保障疾病住院

的，按其实际住院天

数扣除前 3天后，给

予 60 元/天的住院津

贴

1.被保障人在保障期内意外伤残

或死亡。2.被保障人在保障期内首

次确诊下列 重大疾病：恶性肿瘤-

重度、较重急性 心肌梗死、严重

脑中风后遗症等22 种重大疾病和

3种轻症。3.会员在保障期内身故。

被保障人确诊下列疾

病：原发性乳腺癌、宫

颈癌、宫体癌、卵巢癌、

输卵管癌、阴道癌

被保障人确诊下列疾 病：恶

性肿瘤-重度、 较重急性心肌

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等22

种重大疾病和3种轻症

被保障人确诊下列疾病：

恶性肿瘤-重度、较重急性

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

遗症等 22 种重大疾病和 3

种轻症

被保障人因遭遇

日常生活中的意

外事故导致身体

永久伤残或死亡

被保障人因遭遇日常

生活 中的意外事故

导致身体永 久伤残

或死亡

缴费标准 120 元/年 20元/年/份 120元/年/份 15 元/年/份 40 元/年/份 60元/年/份 100 元/年/份 50元/年/份

最高份数 1 份 1 份 2份 3份 5份 1 份 1 份 3份

保障期限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免责期 无
60天，但意外住院不

需执行
60天，但意外不需执行 60天 60天 60天 无 无

续保时间 无 无 保障期终止后 30 日内 保障期终止后30日内 保障期终止后30 日内 保障期终止后 30 日内 无 无

保障金

住院医疗补助金=(补助基数-
起付标准)×补助比例
补助基数是指被保障人住院期
间发生的实际总医疗费用，扣
除自费医疗费用、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统筹支付、职工大病医
疗保险支付、国家公务员医疗
补助和其他政府性补助后的自
付费用
起付标准：500元
补助比例：详见保障计划

按其实际住院天数扣

除前 3 天后，给予 60

元/天的住院津贴

1.意外伤害保障金最高 30000

元/份，按其伤残程度给付

10000 元/份 最高 15000 元/份

20000元以内的部分，按

50%给付

按伤残程度给

付， 最高75000

元/份

1.意外伤害保障最高

30000元/份，具体按

其伤残程度给付。

2.重大疾病保障金最高30000

元/份，首次确诊给付

20000 元(含)至 50000元

以内的部分，按 75%给付 2.意外住院保障按其

住院 总费用的 10%

给付，最高 不超过

10000元/份

3.身故保障金10000 元/份，会员

身故 时给付

50000 元(含)以上的部

分，按85%给付

最高领取

保障金额
210000 元 7200元 140000 元 30000元 75000元 65000元 75000元

意外伤害90000 元

意外住院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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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在职职工住院补充医疗保障互助计划

保障对象 赣州市行政辖区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年满 16周岁的在职职工（已享受退休待遇的除外）

参保比例 单位工会集体组织参保，不少于符合参保条件在职职工总数的 75%（含），25人以下的须 100%参保

保障期限 缴费期限从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 日止，保障期限从 2025年 7月 1日 0时起至 2026年 6 月 30 日 24时止

交费标准 每人 120元/份，限保一份

保障责任 被保障人在保障期限内享受住院医疗补助、门诊特殊慢性病医疗补助及身故补助。

住院补助金

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等统筹支付后的自付部分（不包含自费医疗费用），扣除一次起付标准 500

元后（仅首次扣除），采取单次住院按分段计算的办法给予补助，每个保障期补助最高金额为 200000元。

具体标准：

1.补助基数扣除起付标准后在 400 元以下（含）的部分，按 200 元标准给予补助；

2.补助基数扣除起付标准后在 400 元以上至 10000 元以下（含）的部分，按 50%的比例给予补助；

3.补助基数扣除起付标准后在 10000 元以上至 100000 元以下（含）的部分，按 70%的比例给予补助；

4.补助基数扣除起付标准后在 100000 元以上至 200000 元以下（含）的部分，按 100%的比例给予补助；

5.补助基数扣除起付线标准后超过 200000元的部分，不再补助。

住院医疗补助金=（补助基数-起付标准）×补助比例

注：补助基数=住院期间实际总医疗费用-自费医疗费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统筹支付-职工大病医疗保险支付-国家公务员

医疗补助-其他政府性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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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宁都县职工互助保障计划组合

组合

类别
包含互助计划

期限

（年）

合计

（元）

A 类

1.在职职工住院补充医疗保障互助计划（120元）；

2.在职职工住院津贴保障（20元）；

3.意外大病团体综合保障（240 元）；

4.特种重病团体医疗保障（200元）；

5.大病住院自负部分医疗保障（60 元）；

6.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障（100元）；

7.人身意外伤害住院综合保障（150元）；

8.女职工幸福保障（45元）。

一年 935元

B 类

1.在职职工住院补充医疗保障互助计划（120元）

2.在职职工住院津贴保障（20元）；

3.意外大病团体综合保障（120元）

4.大病住院自负部分医疗保障（60 元）；

5.人身意外伤害住院综合保障（50元）；

6.女职工幸福保障（45元）。

一年 415元

C 类

1.在职职工住院补充医疗保障互助计划（120元）

2.在职职工住院津贴保障（20元）；

3.大病住院自负部分医疗保障（60 元）；

4.人身意外伤害住院综合保障（50元）；

5.女职工幸福保障（45元）。

一年 295元

D 类

1.意外大病团体综合保障互助计划（120元）

2.在职职工住院津贴保障（20元）；

3.大病住院自负部分医疗保障（60 元）；

4.特种重病团体医疗保障（40元）；

5.女职工幸福保障（45元）。

一年 285元



— 9 —

附件 3

宁都县职工互助保障参保名单填报表
单位名称（发票抬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

序

号
身份证号码

姓

名

性

别

手机

号码

项 目
小计

住院补充医疗 住院津贴 意外大病 幸福保障 特种重病 大病住院 团体意外 意外医疗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 计

备注：1.用 Excel制好表格，填写好单位职工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保费金额，加盖单位公章后上报一份纸质

名单到县总工会互保办，同时将电子版名单发至 ndxzgh6832202@163.com 或经办人微信，联系人：彭桂梅，联系电话:

0797-6829516。2.参保费用打入账户（请注明参保单位名称）：户名：江西省职工保障互助会赣州办事处 账号：

6232711510900063901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赣州市南门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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